
 
 

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 

关于提高 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通知 
 

    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提高我院2019年拟毕业硕士

研究生论文质量，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暂行办法》、《西安交通大

学关于研究生学位申请的若干规定》及《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及我院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实际，特

制定本通知如下： 

    一、尽快完成论文选题 

导师应督促学生积极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发展趋势，尽早确定论

文方向，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做好开题报告准备。论文选题应在 10月份之前完

成。 

学术型学位论文的选题要紧扣理论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要具有一定的理论

价值，着力解决学术和科研问题。 

    专业型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于实际问题，内容应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一定

技术难度，能体现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有足够工作量，研究结果对解决相关实

际问题要有一定贡献。论文主要形式包括：专题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项

目可行性报告等。 

    二、做好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应以学术活动的形式在学院内公开进行，由导师及导师团队成员为

主体组成的考核小组（至少 3名）进行评审。开题报告考核小组应鼓励吸收有关

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内容包括：文献综述、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基础、研究内

容、工作难点及特色、预期成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创新点等。开题报告应在 11月

份之前完成。 

三、认真组织中期考核 

学院成立 2018级硕士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对研究生进行统一考核，由学生

本人报告自己入学以来的学习、科研等情况，考核小组进行打分。尤其是对于有

争议的论文选题，各考核小组要认真讨论、评价并给出中肯的改进建议甚至换题

意见。导师要提前通知学生做好准备，督促、指导学生参加考核。开题报告应在



12月份之前完成。 

四、充分重视论文预答辩 

各专业要认真组织本专业学生的论文预答辩工作，就学生对论文主题理解的

深度和广度，论证是否详略得当、有无技术难点和理论困境，有无因对论文了解

不透彻而故意回避重点内容以及论文是否自己独立完成、有无剽窃等问题进行认

真考察。论文预答辩应在 4月中旬之前完成。 

五、严控论文重复率 

将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作为学位申请人申请答辩的重要条件。学位论文

重复率检测结果将在全院范围内公开，对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率结果较高的系或

专业，在全院通报批评。重复率检测结果超过 10%的学位论文作者，通报批评，

责令修改；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超过 25%者，将延迟半年答辩。 

    六、继续推进论文盲审 

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内容且成绩合格，学位论文通过预答辩后，方

可参加学位论文送审。凡是满足送审条件规定的硕士生，其 1 份送审论文实行

院内盲审。盲审结果分为通过、修改后通过、不通过三种类型。对于论文盲审结

果为通过和修改后通过的学生，由各系按照学校及学院已有相关规定自行组织答

辩，严格把控质量；对于论文盲审结果为不通过的学生，学院拟将其报送教育部

学位中心平台进行全国统一盲审（具体办法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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